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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'二

「
價
恒
」
與
佛
教

',\ 在
環
境
倫
理
當
中
「
價
值
」
論
爲
主
要
的
一
個
議
題
，

人
類
中
心
主
義
、
生
命
中
心
倫
理
和
社
會
生
態
學
都
把
「
價

值
」
當
成
理
論
之
基
礎
。
根
據
西
方
哲
學
，

A
n
g
l
s等
人
類

中
心
主
義
起
初
哲
學
家
認
爲
「
人
的
價
值
是
世
界
運
轉
的
中

心
」
，
因
此
人
才
有
價
值
。
但
生
命
中
心
出
現
之
後
價
值
的

概
念
有
擴
大
。
後
來
許
多
哲
學
家
同
意
「
個
體
生
命
都
有
價

值
」
。
環
境
倫
理
學
家
提
出
的
案
題
和
整
體
價
值
論
題
基
本
上

佛
教
並
沒
有
完
全
拒
絕
，
無
論
如
何
佛
教
自
己
本
身
有
價
值
的

觀
點
。佛

教
認
同
的
價
值
中
，
個
體
和
整
體
都
存
在
，
但
跟
環

境
倫
理
學
家
所
說
的
價
值
不
太
一
樣
。
人
類
中
心
主
義
的
個
體

價
值
的
目
的
爲
滿
足
個
體
的
需
求
。
整
體
價
值
的
目
標
爲
滿
足

整
體
的
需
求
，
但
佛
教
的
價
值
存
在
個
體
或
整
體
透
過
意
作
出

運
行
上
，
以
及
人
所
做
事
的
目
標
中
得
完
成
三
個
要
點
。

L

對
自
己
要
有
善
(
對
個
體
的
善
)

2

對
別
人
要
有
善
(
對
整
體
的
善
)

3

對
自
己
和
對
別
人
都
要
善
(
對
個
體
和
對
整
體
的
善
)

在
這
兒
「
善
」
爲
倫
理
學
之
道
德
。
個
體
代
表
各
人
＇

整
體
代
表
人
類
與
萬
物
，
以
及
在
透
過
意
能
所
做
的
事
或
行
爲

的
善
之
程
度
中
，
存
在
佛
教
的
價
值
的
基
礎
。
若
人
無
意
做
事

在
佛
教
裡
不
存
在
善
或
惡
的
價
值
。

Albert 

S
c
h
w
e
i
t
z
e
r
珥
因
中
山
的
〕
「
縴
守
爭
手
牛
太
叩
」
中
丁
，
出
史
有

善
事
和
罪
惡
，
就
對
於
生
物
、
人
類
動
作
的
的
一
些
善
和
惡
'

也
是
道
德
考
量
的
存
在
。
佛
教
論
說
善
和
惡
並
不
是
只
存
一
個

動
作
中
，
而
在
三
種
動
作
當
中
，
就
1

肢
體
所
做
2

使
語
言
所

做
3

使
意
所
做
。
另
外
角
度
來
看
，
A
l
b
e
r
t的
行
善
及
離
罪
惡

的
目
的
爲
尊
重
生
命
與
保
護
生
命
。
佛
教
離
惡
修
善
之
目
的
爲

除
了
尊
重
生
命
與
保
護
之
外
還
有
高
超
修
行
，
以
及
進
入
無
我

境
界
而
開
悟
，
即
消
滅
內
心
之
貪
、
隕
、
痴
，
明
瞭
一
切
存
在

的
實
相
＇
達
到
平
等
心
。
此
人
之
行
爲
不
會
傷
害
自
己
＇
不
會

傷
害
別
人
和
萬
物
。

、
_
,三

佛
教
倫
理
道
德
的
基
本
原
則

,
1

、

世
界
上
，
各
各
時
代
和
各
各
地
區
社
會
系
統
不
同
，
人

的
想
法
、
善
惡
的
定
義
及
價
值
的
方
向
多
多
少
少
會
有
差
別
。

圓
明

論
環
境
倫
理
學
主
要
論
點
與
彿
救
的
看
法
[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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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方
倫
理
學
是
隨
著
哲
學
，
依
科
學
的
理
論
方
法
來
研
究
社
會

眞
實
的
倫
理
理
論
，
協
助
更
好
的
人
類
和
世
界
的
狀
態
。
佛
教

道
德
的
目
標
也
是
跟
它
相
同
，
是
在
社
會
上
創
造
了
解
眞
實

的
，
又
平
等
心
的
狀
態
。
不
過
佛
教
有
自
己
特
殊
的
倫
理
原

則
＇
業
力
、
戒
律
、
輪
迴
、
因
緣
法
、
慈
悲
及
修
菩
薩
行
等
爲

幾
個
基
礎
的
觀
點
。

「
業
力
」
的
定
義
爲
正
直
意
念
當
中
做
出
來
的
所
有
行

爲
＇
整
個
「
業
」
可
分
兩
種
類
＇
即
「
善
業
」
和
「
惡
業
」
＇

以
及
「
善
有
善
報
」
、
「
惡
有
惡
報
」
。
此
觀
點
鼓
勵
人
做

善
，
這
基
本
的
道
德
。
若
人
以
正
念
的
行
爲
對
自
己
、
對
別
人

與
對
兩
方
都
有
好
處
就
成
爲
「
善
業
」
，
以
及
在
行
爲
中
有
對

自
己
、
對
別
人
、
對
自
己
和
別
人
不
好
的
結
果
，
就
成
為
「
惡

業
」
。
因
此
在
佛
教
善
、
惡
業
爲
倫
理
上
基
本
的
一
個
教
導
。

戒
律
也
是
佛
教
之
中
一
個
基
本
的
要
點
，
讓
吾
人
控
制

自
身
與
言
行
，
協
助
遠
離
惡
業
。
基
本
普
通
戒
之
中
「
不
殺

生
」
、
屬
於
出
家
人
戒
中
「
不
可
穿
皮
革
鞋
」
1
5
等
遠
離
傷
害

其
他
生
物
。
出
家
人
戒
中
的
「
雨
期
不
可
遊
行
」
、
「
不
可
斷

樹
枝
」
1
6
、
「
不
可
污
染
清
水
」
1
7等
跟
萬
物
與
環
境
倫
理
有

明
顯
的
關
係
。
不
喝
酒
、
不
偷
、
不
妄
語
、
不
邪
姪
等
戒
條
，

是
爲
了
個
人
的
清
淨
和
社
會
的
清
淨
。
在
這
社
會
是
整
體
的
系

統
，
就
是
一
種
佛
教
社
會
倫
理
基
本
的
原
則
。

佛
教
的
「
輪
迴
」
觀
點
也
是
對
於
倫
理
道
德
非
常
有
影

響
。
依
據
「
輪
迴
」
觀
念
，
不
管
人
或
是
其
他
衆
生
，
命
終
之

後
還
有
下
輩
子
。
衆
生
，
在
生
滅
不
斷
的
輪
迴
當
中
。
下
輩
子

的
造
化
是
自
己
所
做
的
善
業
和
惡
業
之
記
憶
存
在
的
力
量
來
決

定
的
。
若
人
要
得
更
好
的
下
一
輩
子
，
必
須
善
業
的
潛
在
力
存

在
。
因
此
在
這
兒
重
視
做
善
事
，
而
且
拒
絕
做
惡
，
鼓
勵
人
們

的
道
德
向
上
。

另
外
重
要
的
倫
理
基
礎
觀
點
為
修
「
慈
悲
」
及
「
菩

薩
」
，
是
在
佛
教
裡
達
到
最
高
目
的
(
成
佛
)
之
修
行
過
程o

依
原
始
佛
教
，
行
「
菩
薩
道
」
得
修
十
波
羅
蜜
，
「
慈
悲
」
。

因
為
他
有
救
渡
衆
生
的
願
意
，
所
以
一
定
要
修
慈
心
。
修
菩
薩

的
慈
悲
如
何
呢
？

「
我
應
該
解
除
他
人
的
痛
苦
，

因
爲
他
人
之
苦
也
是
苦
＇

就
像
我
自
己
的
痛
苦
一
樣
。

我
應
當
利
樂
衆
生
，
因
爲
自
他
都
是
有
情
'

使
衆
生
快
樂
就
如
同
使
自
己
快
樂
一
樣
。

1
8」

告
訴
我
們
菩
薩
行
對
其
他
生
物
有
多
少
倫
理
的
關
係
。

面
對
別
人
的
痛
苦
，
感
受
跟
自
己
一
樣
，
而
去
幫
助
離
苦
。
達

到
最
高
的
境
界
，
就
見
自
身
成
立
的
實
事
，
消
除
我
慢
心
，
進

入
無
我
，
見
一
切
生
命
平
等
，
使
慈
悲
心
與
無
分
別
心
來
協
助

衆
生
。
A
r
i
s
t
o
t
l
e主
張
說
「
過
一
種
好
的
生
活
，
是
必
須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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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行
」
，
在
這
德
行
的
目
標
爲
過
好
的
生
活
。
但
菩
薩
道
跟
他

有
一
點
兒
不
一
樣
，
自
己
生
命
的
意
義
爲
協
助
別
人
(
整
體
)

遠
離
苦
，
哲
學
與
倫
理
學
屬
於
經
常
討
論
理
論
而
成
立
社
會
的

觀
念
，
但
佛
教
的
實
踐
可
使
社
會
祥
和
是
實
行
而
增
加
社
會
程

度
，
也
是
佛
教
倫
理
的
特
色
。
因
此
慈
悲
是
佛
教
倫
理
道
德
之

重
要
的
一
個
基
礎
觀
點
。

生
態
中
心
倫
理
學
家
A
r
n
eNaess 

(
1
9
7
3
)

提
出
的
「
自

我
實
現
」

(
S
e
l
f
-
R
e
a
l
i
z
a
t
i
o
n
)

和
「
生
命
中
心
平
等
」

(
E
q
u
a
l
i
t
y
)

，
目
定
在
深
層
生
態
學
當
中
一
個
最
高
的
規
則
。

這
也
是
跟
佛
教
的
「
明
了
無
我
」
和
「
平
等
心
」
有
一
些
相

同
。=

I、
紐
語

本
文
中
簡
介
現
在
環
境
倫
理
學
的
方
向
、
目
的
與
當
代

倫
理
學
之
進
度
。
再
次
簡
單
討
論
了
佛
教
教
導
的
倫
理
基
礎
、

目
標
和
程
度
，
以
及
比
較
相
同
的
一
些
倫
理
概
念
。
這
兩
種
倫

理
觀
點
中
可
以
見
相
同
的
三
個
重
要
點
：

L
個
體
、
整
體
或
動
作
的
價
值
。

2
尊
重
生
命
。

趴
鼓
勵
社
會
達
到
更
好
的
環
境
。

也
可
以
看
到
不
同
見
相
反
的
兩
個
重
點
．
＇

L
哲
學
與
環
境
倫
理
學
專
長
方
法
爲
討
論
理
論
。

広
佛
教
倫
理
學
的
專
長
方
法
爲
修
行
，
就
是
實
行
。

古
代
人
民
多
多
少
少
討
論
過
環
境
與
社
會
倫
理
道
德
，

但
他
們
的
問
題
並
沒
有
那
麼
多
。
佛
教
也
是
當
時
有
討
論
過
環

境
問
題
像
現
代
這
麼
細
，
因
爲
佛
教
是
講
因
緣
法
的
，
有
問
題

當
下
才
尋
找
答
案
。
由
於
環
境
倫
理
問
題
已
出
現
了
，
因
此
無

論
如
何
該
找
答
案
。
另
外
個
角
度
來
看
，
因
為
佛
教
屬
於
研
究

解
脫
生
死
輪
迴
，
所
以
不
需
要
談
環
境
倫
理
的
問
題
那
麼
深
。

再
次
另
外
角
度
來
看
，
佛
教
修
行
當
中
消
除
貪
、
禛
、
痴
，
見

到
一
切
平
等
心
者
，
或
修
菩
薩
心
者
不
會
去
破
壞
環
境
，
因
為

他
會
經
常
考
慮
別
人
的
利
益
。

現
代
倫
理
學
家
在
討
論
環
境
倫
理
理
論
，
面
對
環
境
問

題
很
細
的
討
論
是
應
該
的
，
這
樣
才
可
以
找
到
更
好
的
答
案
。

只
成
立
理
論
、
訂
立
法
律
規
則
是
不
夠
，
還
要
尋
找
人
民
能
接

受
規
則
方
法
。
因
此
針
對
解
決
環
境
問
題
我
們
可
以
參
考
倫
理

學
與
佛
教
(
宗
教
)
兩
方
面
的
看
法o

註
解
：

L
師
範
大
學
科
學
教
育
研
究
所
教
授

2

王
從
恕
〈
西
方
環
境
倫
理
概
要
〉
，
科
學
教
育
月
刊
第

2
4
1

期
，
2
0
0
1年
7
月
，
第
2
6
'
3
4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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